
安徽新华学院文件
皖新院〔2021〕58 号

关于洪丹等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根据学校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：

聘任洪丹为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，职务考察期六个

月；

聘任朱向群为科技学院/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，免去其

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聘任崔风波为城市建设学院副院长，免去其科技学院/

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聘任汪涵涵为药学院院长助理，免去其国际教育学院院

长助理职务；

免去徐志凤城市建设学院副院长职务，集团另有任用；

免去余立新药学院副院长职务。

特此通知

安徽新华学院

2021 年 8 月 24 日


